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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卧龙“4·18”一般气体中毒事故
调查报告

2025年 4月 18日 16 时 40分，南阳市卧龙区英庄镇王

塘庄村南阳卧龙牧原养殖有限公司第八分场发生一起气体

中毒事故，造成 3人中毒，其中 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323万元。

事故发生后，南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市委、政府

主要领导第一时间作出批示指示，要求全力抢救伤员，做好

善后工作，迅速查清事故原因，督促企业强化安全措施，杜

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

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2025年 4月 19日，

经南阳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纪

委监委、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农业农村局、卧龙区政府

参加的南阳市人民政府南阳卧龙牧原养殖有限公司“4·18”

一般气体中毒事故调查组，提级对事故进行调查。

事故调查组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坚持

“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

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检验检测、资料调阅、人员问询、

专家论证等方式，查明了事故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和

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了事故性质和相关企业、人员的责任，

查清了有关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在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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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事故防范及整

改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南阳卧龙牧原养殖有限公司“4·18”一

般气体中毒事故是一起因隐患排查整治不力造成的一般生

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南阳市卧龙牧原养殖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为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

XX，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303567276366T，注册资本与

实 缴 资 本 均 为 81000 万 元 人 民 币 ， 工 商 注 册 号

411303000004827，登记机关为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卧龙

分局，注册地址在南阳光电产业集聚区二号路 9号。经营范

围：牲畜饲养；种畜禽生产；种畜禽经营；供港澳活畜禽经

营；饲料生产；动物无害化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牲畜销售；粮食收

购；谷物销售；饲料原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畜牧渔业

饲料销售；畜禽粪污处理利用；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

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农业

专业及辅助性活动；机械设备租赁；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目前该公司主营业务为畜牧养殖。公司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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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 2130人，下设生产部、采购部、水电部、猪场运维部、

餐饮部、财务部、销售部、环保后勤部、公共关系部、品控

部、饲料厂以及 23个养殖分场。

其中南阳卧龙牧原养殖有限公司第八分场位于南阳市

卧龙区英庄镇王塘庄村，场区分为 2 个分厂，建设于 2014

年，占地 740亩，现有员工 83名，规模产值 20万头，现有

在栏生猪 50766 头，发生事故区域为第八分场二分厂 40-45

育肥单元端部洗澡间。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南阳卧龙牧原养殖有限公司

企业建立有安全生产责任制，但无督促落实措施，制度

流于形式，贯彻执行效果欠佳；有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和台账；

对员工进行了一定的安全教育，但培训教育内容空泛，形式

单一，员工安全意识不强；未设置专门安全管理机构，有 1

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工作按照牧原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有关制度执行。

2．南阳卧龙牧原养殖有限公司第八分场

未设置专门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有 1名兼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安全生产工作接受卧龙牧原养殖有限公司统一领

导，执行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有关制度。

（三）事故发生经过

4月 18日 14时 49分，南阳卧龙牧原养殖有限公司第八

分场饲养员杨 XX、樊 X经洗澡、消毒后进入 40-45号育肥

单元正常进行饲养工作。16时 32分，第八分场一场场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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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日常巡检到 40-45 单元，从外部消毒池将手机密封放入

后，经洗澡、消毒进入单元内部，在消毒间与杨 XX进行交

谈，16时 45分，杨 XX从消毒间走到 43单元附近呼叫樊 X，

说：“樊 X，场长叫你。”樊 X遂从 45单元走到消毒间，

与杨 XX、高 XX三人在消毒间交谈。16时 48分，监控视频

范围内可见 1 人中毒倒地，16时 50分，此人挣扎起身，向

出口方向移动，此后视频范围无人员图像。

18时 36分，南阳卧龙牧原养殖有限公司第八分场水电

工徐 XX在手机“智慧牧原”上接到 40育肥单元配电箱手自

动旋钮故障报警，遂通过“钉钉”工作群联系饲养员杨 XX，

杨 XX未回复，拨打杨 XX和樊 X二人手机均无人接听，至

19 时 57 分，徐 XX 进入 40-45 单元准备检修配电箱，发现

高 XX、杨 XX、樊 X三人昏迷在消毒间，遂电话通知水电

工李 XX、办公室生物安全专员吴 XX 等人，众人将昏迷人

员抬出，实施急救，并拨打 120急救电话。

（四）事故现场情况

1．南阳卧龙牧原养殖有限公司第八分场

该养殖场位于南阳市卧龙区英庄镇王塘庄村，该养殖场

北侧为英庄镇苏营村，南侧为英庄镇包庄村，西侧为英庄镇

尹营村，东侧为英庄镇王塘庄村。养殖场大门朝北，场内有

多个大型养殖猪舍，养殖场最西侧为一条南北向场内道路，

40-45号猪舍单元位于该道路中段，单元西端设置端部洗澡

间，功能为进入养殖单元人员及物品的清洁消毒。现场勘查

发现，在门口西侧道路有一 1.5 米×0.25米血泊，为中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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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被抬出后在地面留下。

2．40-45 号育肥单元端部洗澡间

该端部洗澡间为板房结构，出入口位于板房南端，板房

门朝西，门外为场区道路，洗澡间内部划分为六个相通的半

独立单间，自南向北分别为换鞋间、脱衣间、洗浴间、洗衣

间、穿衣间、消毒间，位于北端的消毒间向东通向猪舍。脱

鞋间与换衣间之间有一铁皮板门，洗浴间与洗衣间之间设置

带拉锁遮挡门帘，穿衣间与消毒间之间设置带拉锁遮挡门

帘，消毒间与猪舍之间有隔断门，洗浴间西墙上有一排气扇，

事发时处于关闭状态。

昏迷人员均在消毒间内被发现。消毒间容积约 10 立方

米，消毒间西北角有一消毒浸泡池，与外部相连，进入猪舍

的物资需从外部放入浸泡池消毒后从内部取出，浸泡池内有

500升二氯异氰脲酸钠溶液。浸泡池东侧为四层台阶，自台

阶向东有一过道通向猪舍，与猪舍有门隔断，隔断门处于开

启状态，台阶西北角有一 10厘米×9厘米血泊。现场发现有

使用过的“康大农欢二氯异氰脲酸钠粉”、“巨阙二氯异氰

脲酸钠粉”包装袋及未拆封产品。

消毒间地面为条状钢材通铺，钢材之间留有缝隙，钢材

有腐蚀破洞，缝隙有发泡胶封堵痕迹。揭除铺地钢材后发现

消毒间下方有一水泥混凝土池体，容积约 2立方米，池中有

污水，疑为猪粪尿、洗澡水、消毒剂等混合物，现场有刺鼻

气味。经了解，该池体为 2014 年建场时建设，作为机械干

清粪清污作业时观察井使用，2021年该养殖场清粪方式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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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泡粪管道排污，此观察井遂废弃，但未做填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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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 2人死亡，1人中毒；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

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等标准和规定统计，

核定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为 32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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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事故发生当日天气情况

2025年 4月 18日 08时—4月 19日 08时，南阳国家气

象站最高气温 31.4℃，最低气温 14.4℃；极大风向东北风，

风速 11.8m/s（6级）；18日 22时-19日 03时累计降水量 6.1

毫米。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5年 4月 18 日 20时 43分，现场人员拨打 120急救

电话，21时 05分，现场人员马孟向卧龙牧原养殖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 XX电话进行报告，接报后，李 XX向英庄镇党委

书记高 XX、牧原食品有限公司宛东区域经理鄢 XX 进行了

报告。

2025年 4月 18日 20 时 39分，卧龙区 110指挥中心接

到报警，称南阳市卧龙牧原养殖有限公司第八分场发生一起

疑似有害气体致使员工伤亡事件，造成 3人中毒，中毒人员

已送医院救治。

接报后，卧龙区公安分局向卧龙区委、区政府进行了报

告，卧龙区有关负责同志立即救援力量赶往现场，会同英庄

镇相关人员进行应急处置。卧龙区党政主要领导第一时间赶

到现场，指导现场应急处置工作。

4月 19日 3时 50分，卧龙区委办公室向南阳市委办公

室报告事故情况。

4月 19日 3时 50分，卧龙区政府办公室向南阳市政府

办公室报告事故情况，并于 11时 15分进行了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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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9日 7时 40分，卧龙区应急管理局接到区委办和

区政府办通报信息，并于 7 时 46 分向南阳市应急管理局报

告了事故情况。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积极对昏迷员工进行了急救，南

阳市卧龙牧原养殖有限公司立即组织抢救。卧龙区党政主要

领导、政府分管领导带领有关等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第一时

间赶到现场，会同英庄镇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组成了事故应

急处置专班，下设事故调查、现场处置、医疗救护、隐患排

查整治等小组，全力以赴进行现场处置工作，救援力量在现

场处置小组统一指挥下，协调调配救护车、专家和卫生应急

队伍、医疗机构等卫生资源开展事故伤员急救转运、救治等

工作，全力对伤员进行救治；区政府办安排工作人员在市第

一人民医院专门对接急诊科，协调医疗救治和送检工作，对

现场进行了封控和检测；英庄镇积极开展善后处置工作，由

镇党委书记牵头，成立了三个善后处置工作专班，分别安排

一名副科级干部带队做好 3名中毒人员的救治和家属的安抚

工作，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事故造成现场 3人中毒。其中 2人经救治无效于当日死

亡，1人中毒后经救治脱离危险。详情如下：

1．死亡人员

（1）高 XX，男，30岁，河南省开封市杞县葛岗镇王庄

村人，4月 18日 23时 11分，在南石医院救治无效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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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樊 X，男，29岁，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查山乡刘

岗村人，4月 19日 00时 02分，在南阳市医专一附院救治无

效死亡。

2．中毒人员

杨 XX，男，44岁，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英庄镇张旗营

村人，经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后，于 2025年 5月 12日

出院。

2025年 4月 23日，事故死亡 2人善后赔偿工作已全部

完成。2025 年 5 月 12 日，1 名中毒人员经救治已出院。家

属情绪稳定，社会舆论平稳。发生事故的污水池已由企业进

行回填浇筑，科学进行处置，消除安全与环境隐患。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调查评估认为，事故应急处置总体科学有序，处置及时

到位。

三、事故原因分析

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为：南阳卧龙牧原养殖有限公司第

八分场 40-45育肥单元消毒间建在废弃水池上方，池中猪粪

尿等污物发酵产生硫化氢等有毒气体，有毒气体经地面孔隙

进入消毒间，在通风不良空间内集聚，造成现场人员中毒。

（一）直接原因分析

一是经现场勘查，消毒间下方池体中存有猪粪尿、洗澡

水、消毒剂等混合污水，现场有刺鼻气味。

二是 4 月 28 日，调查组组织对消毒间地面破损处进行

了检测，发现现场硫化氢、氨气等有毒气体含量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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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经询问及现场勘查，消毒间内无排风通风设施，洗

浴间西墙上排气扇事发时处于关闭状态；

四是经河南唯实司法鉴定中心对事故死亡人员尸检显

示，高 XX、樊 X符合吸入硫化氢等有毒气体中毒死亡。

（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4月 28日，事故调查组组织卧龙区应急管理、公安等部

门对现场进行复勘，使用艾科思电子科技泵吸式气体检测仪

对事发消毒间地面破损处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硫化氢

含量 13ppm，氨气含量 26.7ppm，有毒气体检测仪报警。

4月 25日，南阳市公安局卧龙区公安分局委托河南唯实

司法鉴定中心对死亡人员高 XX、樊 X尸体进行检测。经检

测，5月 22日，受委托单位出具鉴定意见：

1．被鉴定人高 XX 符合吸入硫化氢等有毒气体中毒死

亡。（豫唯实司鉴中心[2025]病鉴字第 37号）；

2．被鉴定人樊 X符合吸入硫化氢等有毒气体中毒死亡。

（豫唯实司鉴中心[2025]病鉴字第 38号）。

（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通过事故调查组现场勘查、检验检测和人员问询，排除

人为作案嫌疑。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企业存在的问题

1．安全管理体制机制不合理

牧原食品有限公司实际管理层级繁杂，安全生产条线管

理和片区-子公司-养殖场区块管理交叠，管理力度不足，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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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下属子公司、养殖场等单位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流于

形式，基层员工执行总部安全制度不到位。各子公司、养殖

场也未结合实际建立本级安全生产制度。

南阳卧龙牧原养殖有限公司现有员工 2130 人，未设立

专门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仅有 1名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其下

属第八养殖场共有员工 83 人，未设立专门安全生产管理机

构，仅有 1名兼职安全管理人员。由于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严

重短缺，且专业素质不高，难以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督

促管理，难以保证安全生产制度的贯彻落实，企业处于依赖

员工自觉的安全管理状态。

2．风险分级管控流于形式

南阳卧龙牧原养殖有限公司对各部位环节风险辨识不

全面，仅依赖经验判断，未系统梳理全流程风险点。发生事

故的端部洗澡间地下污物池造成的中毒风险长期存在，却始

终未被排查辨识。风险辨识不到位导致《南阳卧龙牧原养殖

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过程中，也未将端部

洗澡间列入中毒和窒息事故可能发生区域进行分析，未在此

处设置安全警示标志[1]。

3．隐患排查治理落实不到位

企业管理人员漠视隐患，安全管理人员数量不足、专业

能力不高，一线员工参与度低，难以进行全面、深入的隐患

排查治理，对发现的隐患也未能分析根本原因，彻底进行整

[1]《河南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二十七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风险管控

机制,定期进行安全生产风险排查,对排查出的风险点按照危险性确定风险等级,并采取相应的风险管控措

施,对风险点进行公告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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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此次事故发生前，饲养员杨 XX在日常工作中经常发现

该区域有刺鼻异味，向分场领导多次汇报后未被重视，仅被

告知自行用胶封堵缝隙，最终酿成惨案发生。[2]

（二）有关监管部门存在的问题

卧龙区农业农村局，未认真履行行业安全监管工作职

责，对南阳卧龙牧原养殖有限公司双重预防体系建设不到位

问题失察漏管，监督检查走过场，虽有安排部署，但未及时

督促指导南阳卧龙牧原养殖有限公司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定和落实安全防范措施。[3]

（三）有关地方党委政府存在的问题

卧龙区英庄镇党委、政府，安全发展理念树立不够牢固，

统筹发展和安全存在不足，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任落实不到

位，贯彻落实上级工作安排不到位。以畜牧企业生物安全管

理要求高为由，从未对属地内南阳卧龙牧原养殖有限公司第

八分场进行过现场检查，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现状不了解，

对企业存在的问题失察。[4]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

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

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

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3]《卧龙区农业农村局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6 年）：二、主要任务

（五）推动企业和生产经营主体常态化自查自改安全隐患。指导农药生产经营企业和畜禽屠宰企业切实履

行主体责任，督促企业结合生产经营实际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十五）推进安全生产双重预防

机制建设。强化部门监管责任和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完善考核体系，提高全社会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

建立风险动态研判和效能评估管理制度，精准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2024 年十一月底前分行业制定出台

行业领域双重预防考核标准，2025 年底前重点行业领域规上企业全面实现达标运行，小微企业和新兴行业

领域全覆盖.2026 年底前建成重点行业领域双重预防“一张网”信息化系统。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工业园区、港区、

风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力量建设，按照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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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事故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南阳卧龙牧原养殖有限公司第八分场场长高 XX已在事

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追究责任。

（二）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

对于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

门的公职人员履职方面的问题线索及相关材料，已移交

“4·18”事故责任追究审查调查组。对有关人员的党政纪

处分和有关单位的处理意见，由纪检监察部门提出。

（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1．李 XX，男，35岁，南阳卧龙牧原养殖有限公司总经

理，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对

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建议由卧龙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有关规定[5]，依法给

予行政处罚。

2．王 XX，男，27岁，南阳卧龙牧原养殖有限公司安全

专员，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

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卧龙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有关规定[6]，依法给予行政

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协助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按

照授权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

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

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

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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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

3．南阳卧龙牧原养殖有限公司，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建议由卧龙区应急管理局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

定》第十四条有关规定[7]，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四）其他处理建议

1．卧龙区农业农村局

鉴于卧龙区农业农村局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应

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持续改进工作，切实落实“管行业必须

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工

作要求，建议卧龙区农业农村局向南阳市卧龙区区委、区政

府作出深刻检查。

2．卧龙区英庄镇党委、政府

鉴于卧龙区英庄镇党委、政府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

任，应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持续改进工作，牢固树立安全发

展理念，全面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履行安全生产属地管理

责任。建议卧龙区英庄镇党委、政府向南阳市卧龙区区委、

区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六、事故主要教训

（一）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企业安全生产意识不足，缺乏对安全生产工作应有的重

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红线意识淡薄、底线思维缺失，未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7]《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 14 号）第十四条：事故发生单位对

一般事故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三）造成 2人死亡，或者 6人以上 10 人以下重伤，或者

500 万元以上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 7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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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认真研究解决企业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漏洞，缺乏从根源

破解安全生产问题的坚定决心与实际行动。安全管理体系失

效问题突出，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流于形式，风险分级管控和

隐患排查治理等关键环节未能落实，使潜在风险长期存在并

最终演变成事故。

（二）行业和属地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

监管部门未认真履行行业安全监管职责，对企业双重预

防体系建设不到位等问题失察漏管，监督检查流于形式，未

有效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防范措施；地方党委政府

安全发展理念不牢固，统筹发展和安全不足，属地管理责任

落实不到位，未对属地企业进行现场检查，对企业问题失察。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树牢安全发展理念

卧龙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理念，增强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提高防范化

解风险挑战的能力和水平，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

以更大决心、更严要求、更硬举措，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坚决遏制事故多发态势，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守牢

保安全促发展的底线。要认真总结事故惨痛教训，以案为鉴、

以案示警、以案促改，迅速开展安全生产整治专项行动，做到

责任落实到位、隐患排查到位、措施管控到位、问题整改到位。

（二）切实加强安全监管

卧龙区农业农村局要认真履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

职责，加强对本区域内农业农村领域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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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要将安全发展理念融入到农业农村工作各领域全过程，

制定更加有力、更有针对性措施，认真开展安全检查和专项

整治行动，加大对企业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的指导和督促力

度，确保企业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落到实处。

卧龙区英庄镇党委、政府要全面落实属地管理责任，结

合乡镇（街道）履职清单梳理工作，依据本地实际情况，对

履职事项清单中的安全监管相关内容进行细致梳理，将乡镇

能够承担、必须承担的安全监管职责进一步细化到各相关工

作岗位，明确工作流程和标准，使基层安全监管工作有章可

循、规范有序。要加强基层监管力量建设，定期对属地内企

业进行现场检查，掌握企业安全生产状况，及时发现和解决

企业存在的问题，坚决杜绝“零检查”、“走过场”现象。

（三）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企业要进一步落实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按照《河

南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要求，全面加强

企业安全管理，切实扭转事故多发频发被动局面，建立起符

合企业现状的安全管理体制机制，履行好行业领头企业应有

的社会责任。

要结合企业管理实际要求，重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按

照实际需求建强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全面建立双重预防机

制，组织全面对公司安全风险进行排查辨识，进一步发动职

工群众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鼓励企业员工排查隐患，并

及时整改闭环追踪。

要进一步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加强安全生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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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智能化水平。组织对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预案进行完善，

并重塑企业安全培训教育与文化。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南阳卧龙牧原养殖有限公司
	2．南阳卧龙牧原养殖有限公司第八分场

	（三）事故发生经过
	（四）事故现场情况
	1．南阳卧龙牧原养殖有限公司第八分场
	2．40-45号育肥单元端部洗澡间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六）事故发生当日天气情况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1．死亡人员
	2．中毒人员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4月25日，南阳市公安局卧龙区公安分局委托河南唯实司法鉴定中心对死亡人员高XX、樊X尸体进行检测。经
	1．被鉴定人高XX符合吸入硫化氢等有毒气体中毒死亡。（豫唯实司鉴中心[2025]病鉴字第37号）；
	2．被鉴定人樊X符合吸入硫化氢等有毒气体中毒死亡。（豫唯实司鉴中心[2025]病鉴字第38号）。
	（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企业存在的问题
	1．安全管理体制机制不合理
	2．风险分级管控流于形式
	3．隐患排查治理落实不到位

	（二）有关监管部门存在的问题
	（三）有关地方党委政府存在的问题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事故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二）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
	（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四）其他处理建议
	1．卧龙区农业农村局
	2．卧龙区英庄镇党委、政府


	六、事故主要教训
	（一）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二）行业和属地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树牢安全发展理念
	（二）切实加强安全监管
	（三）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